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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1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執業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
勾選 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。   

2 
最近 3個月內之 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

【黏貼於申請書，1張實貼，1張浮貼】 

  

3 藥師（生）證書正、反面影本   

4 藥師（生）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  

5 

如有從事中藥製劑之供應及調劑者，其藥師（生）須檢附

修習中藥課程學分之證明文件： 

□藥師 

□108學年度前入學公立或私立大專院校藥學系、科，畢

業後取得藥師資格者，須檢附修習中藥課程 16學分之

證明 

□109 學年度起入學公立或私立大學藥學系，畢業後取得

藥師資格者，須檢附修滿中藥課程 17學分及中藥實習期

滿（至少 160小時）之證明 

□藥劑生：144小時 

  

6 

如有以下情形，請依規定檢附「相關繼續教育學分證明文

件」： 

□中斷執業超過 2年以上須檢附前 1年內 20點以上證明

文件 

□首次申請執業藥師考試及格未逾於 5年免檢具，超過 5

年須檢附前 1年 20點以上證明文件 

□每 6年需辦理執照更新，須檢附 120點證明文件 

  

7 執業機構出具之在職證明文件影本（務必蓋機構章）   

8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
  

備註： 

※執登場所為藥商者，請依機構變更事項辦理。 

※申請「特定用途化粧品監製」執登者須為藥師。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2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歇業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勾選 
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
原領「執業執照」正本 

【遺失者檢附藥師（生）執業執照遺失切結書正本】 
  

3 執業機構出具之離職證明文件影本（務必蓋機構章）   

4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  

5 
藥師（生）因”歿”歇業需檢附死亡證明影本及辦理人身
分證正反影本暨戶籍謄本影本佐證 

  

 

備註： 

※如為管制藥品管理人須先辦理管制藥品結清申報。 

※藥師停業或歇業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，報請原發執業執照之主

管機關備查。 

※執登場所為藥商者，請依機構變更事項辦理。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 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3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停業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勾選 
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原領「執業執照」正本（加註停業日期後發還）   

3 執業機構出具之停業證明文件影本（務必蓋機構章）   

4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  

 

備註： 

※如為管制藥品管理人須先辦理管制藥品結清申報。 

※藥師停業或歇業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，報請原發執業執照之主

管機關備查。 

※停業以 1年為限，逾 1年者，應辦理復業或歇業。 

※執登場所為藥商者，請依機構變更事項辦理。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 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4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復業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勾選 
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藥師（生）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  

3 藥事人員證書正、反面影本   

4 原領「執業執照」正本   

5 執業機構出具之復業證明文件影本（務必蓋機構章）   

6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  

 

備註： 

※停業以 1年為限，逾 1年者，應辦理復業或歇業。 

※執登場所為藥商者，請依機構變更事項辦理。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 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5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更新執業執照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
勾選 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
最近 3個月內之 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

【黏貼於申請書，1張實貼，1張浮貼】 
  

3 
原領執業執照正本 

【遺失者檢附藥師（生）執業執照遺失切結書正本】 
  

4 

最近 6年內接受繼續教育達 120點之證明文件。 

（共 120 學分，106 年 1 月 1 日起專業品質、專業倫理專業法規積

分總合需達 12分，其中並需修習性別議題課程至少 1堂及感染管制

課程至少 1堂） 

  

5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  

 

備註：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 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6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執照遺失補發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勾選 
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
最近 3個月內之 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

【黏貼於申請書，1張實貼，1張浮貼】 

  

3 藥師（生）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  

4 藥師（生）執業執照遺失切結書正本   

5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
  

 

備註：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 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7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執照汙損換發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勾選 
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
最近 3個月內之 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

【黏貼於申請書，1張實貼，1張浮貼】 
  

3 藥師（生）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  

4 執業執照正本   

5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  

 

備註：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 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8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改名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勾選 
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
最近 3個月內之 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

【黏貼於申請書，1張實貼，1張浮貼】 
  

3 藥師（生）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  

4 藥師（生）證書影本   

5 
原領「執業執照」正本 

【執照遺失請附藥師（生）執照遺失切結書正本】 
  

6 戶口謄本 1份   

7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  

 

備註：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執登場所為藥商者，請依機構變更事項辦理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 



114年 11月 3日修訂 

第9頁 

彰化縣衛生局 

藥事人員【增加執業項目】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序號 應  備  資  料 
檢附
勾選 

備註 

1 彰化縣藥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書   

2 藥師（生）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  

3 藥師（生）證書影本   

4 
原領「執業執照」正本 

【執照遺失請附藥師（生）執照遺失切結書正本】 
  

5 

修習中藥課程學分之證明文件： 

□藥師 

□108學年度前入學公立或私立大專院校藥學系、科，畢

業後取得藥師資格者，須檢附修習中藥課程 16學分之

證明 

□109 學年度起入學公立或私立大學藥學系，畢業後取得

藥師資格者，須檢附修滿中藥課程 17學分及中藥實習期

滿（至少 160小時）之證明 

□藥劑生：144小時 

  

6 
□本人辦理 

□非本人辦理，應檢附委託書正本 
  

 

備註： 

※申請書請先至藥師（生）公會核章。 

※執登場所為藥商者，請依機構變更事項辦理。 

※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加蓋大小章，申請人： 


